永康區農會【會員入、出會須知】
1、 入會：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歳，居住農會組織區域（永康區），可加入農會為會員。【會員分為正會員及贊助會員】。
會員入會應檢附文件：

一、正會員（需本人親自辦理）
（1）身分證。
（2）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夫妻不同戶雙方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1050620修正
（3）農地0.1公頃以上【第一類土地謄本、正本，申請日十天內】，
     農地需在台南市境內。【農地為直系血親所有須為同戶、配偶所

     有不須同戶】 【夫妻不同戶2方都加會員須持不同號農地加入】。
（4）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土地謄本如無分區註明須至公所申請】
（5）印章。

（6）農會存摺。

（7）入會費：壹仟零伍拾元正。
二、個人贊助會員（需本人親自辦理）
（1）身分證。
（2）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夫妻不同戶雙方現住
     人口含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1050620修正
（3）印章。

（4）農會存摺。

（5）入會費：參仟零伍拾元正。
三、團體贊助會員

（1）身分證。

（2）戶口名簿（正本）。

（3）印章【公司大小章】及公司最新變動登記表。
（4）市府核發之公司設立核准函。
（5）農會存摺。

（6）入會費：伍仟壹佰元正
2、 出會：
依農會法第十八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出會

（1） 死亡。
（2） 受破産宣告尚未復權者。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3）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4） 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永康區）。
（5） 除名。
